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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证与消纳责任权重如何更好衔接绿证与消纳责任权重如何更好衔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苏南苏南

近日，绿证相关新闻颇多。国家绿证
核发交易系统上线运行、国内最大规模的
单批绿证交易在南方区域达成、今年上半
年上海年绿证交易突破 1500 万张……自
2023 年以来，我国在绿色电力市场领域出
台一系列政策，绿证核发范围实现对可再
生能源的全覆盖，2023 年全年核发约 1.76
亿张绿证。

在受访的业内专家看来，中国绿证市
场快速发展的同时，特别需要关注绿证与
消纳责任权重衔接问题。目前，绿证与消
纳责任权重衔接面临政策与法规不完善、
市场机制不成熟、消纳责任权重分配不均、
企业参与度不高、信息不对称等诸多挑战。

■■ 联系愈发紧密

自 2021 年绿电交易试点启动以来，我
国绿证呈现大幅增长态势。根据国网能
源研究院的统计，2023 年国家电网经营区
的绿证交易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交易量
达到 2364 万张，同比增长约 15倍。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日前发布的数
据显示，今年前 5 个月，中国绿证交易量超
180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 327%。其中，
绿证交易 3907 万张，对应电量 390.7 亿千
瓦时。

“绿证政策最初于 2017 年 2 月发布，标
志着绿证交易的正式启动。然而，在随后
的几年中，绿证交易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程
度的限制。”国网能源研究院新能源研究
所副室主任叶小宁对《中国能源报》记者
表示，2019 年，随着《关于建立健全可再生
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通知》文件的出
台，提出了将自愿认购绿证作为完成可再
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的补充方式之
一。2023 年 7 月，《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绿
色电力证书全覆盖工作促进可再生能源电
力消费的通知》，实现了绿证核发的全覆
盖，并明确提出绿证可用于完成可再生能
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这一举措使得绿证
交易机制与消纳责任权重制度之间的衔接
更加紧密。

绿证是一种电子凭证，用以证明可再
生能源电力的来源和属性。绿证的交易
是自愿性质的，其价格由买卖双方自行协
商或通过竞价确定，绿证的目的在于促进
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消费，支持国家的碳达
峰和碳中和目标。虽然绿证与可再生能
源电力消纳都旨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利用，
但它们在认证标准、交易组织和考核主体
等方面有所不同。绿证更多关注电力的
来源，而消纳责任权重则侧重于实际消费
的比例。

■■ 衔接面临问题

如今，绿证与消纳责任权重愈发紧
密，但两者之间衔接仍面临一系列问题。
在业内人士看来，绿证与能耗双控、可再
生能源消费统计、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
任考核等制度有待进一步衔接。

首先，促进绿色电力消费的激励和约
束机制未能有效贯通，绿证未能实现在
用户侧全传导。“一方面，绿电消费尚未
体现对碳排放‘双控’的贡献。企业购买
绿电绿证暂无法抵扣能耗‘双控’，消费
绿电的节能减排效益 没 有 获 得 认 可 。”
叶 小 宁 对《中 国 能 源 报》记者直言，“另
一方面，大部分省份没有将可再生能源
消纳责任权重落实到电力用户，缺乏对
市场主体消费可再生能源电力的硬性约
束。从消费侧来看，电力用户未纳入绿
电交易范围，其购买使用电力中的绿证
价值无法体现。”

其次，我国绿色消费核算认证体系
尚未建立。目前，虽然已经有一些与绿
色消费相关的认证和核算体系，但一个
全面、统一、权威的绿色消费核算认证体
系尚未完全建立，不同行业和领域存在
不同的认证标准和流程，这给绿色消费
的核算和认证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尤其
是绿色电力碳减排量测算等认证标准不
统一、确权信息渠道不透明等，可能造成
重复激励或重复处罚等问题。“绿色消费
认证体系需要有清晰的标准和流程，明

确 哪 些 绿 色 消 费 行 为 可 以 进 入 认 证 范
围，认证环节则是可以包括设计、生产、
运输、使用和回收等全生命周期环节，可
能还需要根据认证结果建立分级应用场
景，例如与部分国际规则进行衔接，但目
前，这一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北京电链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双 碳 事 业 部 总 监 郑 颖 对

《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
再次，我国尚未建立绿色电力消费

核算体系与碳核算衔接机制。目前，国际
上碳市场规则设计中碳排放核算标准主
要应用的是 IPCC 提出的生产者责任法，
我国目前的各级标准和指南在规定碳排
放核算方法时，不仅依据生产者责任原
则，还综合考虑了电力和热力使用过程
中产生的间接碳排放。“然而，在碳排放
核算体系中，绿色电力如何体现其价值
尚不明确，同时，绿色电力交易与碳排放
交易的衔接机制也尚未清晰界定。”叶小
宁表示。

■■ 完善机制设计

针对上述问题，业内人士认为，需要
加快绿证与节能降碳政策的衔接，激发绿
证需求潜力，同时夯实绿证核发交易的基
础，并进一步拓展绿证应用场景。此外，
还需加强绿电市场建设，提高市场活跃
度，并完善不同市场机制之间的衔接。

谈及绿证制度与消纳责任权重如何
更好衔接，叶小宁认为，一是明确市场主
体承担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的法定义务，
将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考核纳入生态文
明等考核体系。为推动消费侧绿色转型，
需进一步强化消费侧电力用户的消纳责
任，建议结合电力市场化改革最新进展，
以及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进入新阶段，在
修订可再生能源法时，明确市场主体承担
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的法定义务。明确
将省级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分解到重点

电力用户，并将该指标纳入生态文明建设
的考核体系中。

二是健全可再生能源消费统计核算机
制。以绿证为抓手健全可再生能源消费统
计核算机制，可为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
和消费量统计核算体系建立提供科学依
据。”叶小宁建议，进一步明确绿色电力证
书在消纳量和消费量统计核算方面的权威
性、唯一性、通用性和主导性，保障可再生
能源电力权重统计核算工作的顺利实施。

三是需实现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与
碳排放机制的有效对接。建立以绿证为
核心的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体系，通过绿
证消费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广泛接纳。同
时，完善碳排放市场的核算规则，强化绿
证在碳减排中抵扣作用的相关标准及制
度框架。此外，改进碳排放因子的计算方
法，明确绿证在碳排放抵扣中的适用范围
和操作方式，确保与碳排放“双控”政策的
转型顺利对接。

今年上半年，新疆共 41 家矿山入选自
治区绿色矿山名录。截至目前，新疆共建
成绿色矿山 152 家，其中国家级 61 家、自治
区级 91 家。通过绿色矿山建设，矿区环
境、生产效率、资源综合利用率不断提升，
矿山企业实现降本增效，经济效益同步提
升。未来，新疆仍需持续完善绿色矿山管
理机制，强化中小型绿色矿山建设。

■■绿色矿山建设挑战多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测绘
工程学院教授李晶在接受《中国能源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新疆石油、天然气、煤炭和
有色金属等自然资源富集。同时，土地荒
漠化、盐碱化和风力侵蚀严重，并位于多个
地质构造带交汇处，地质构造复杂。地震、
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多发。”

李晶进一步指出，我国煤炭开发西移，
为新疆绿色矿山生态保护修复规划制定、
实施和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一方面，新疆
干旱缺水、生态脆弱，生态破坏恢复难度
大，矿山企业应实施保水减沉等源头减损
开采技术，同时加大研发和应用适配性集
水节水生态修复技术；另一方面，复杂地质
条件增加了开采难度和成本，还可能造成

地表塌陷、挖损和水土污染等破坏，绿色矿
山建设需保护恢复地质环境的稳定性和生
态功能，加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生态风
险管控。”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新疆绿色矿山建设管理体系日
趋完善，基本形成点面结合的绿色矿山建
设格局。目前，新疆已树立起一批科技引
领、创新驱动型绿色矿山典范，矿山企业建
设绿色矿山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特别是
国有大中型矿山企业充分发挥了引领带头
作用。

■■有力推进矿山绿色发展

上半年入选名录的绿色矿山以油气和
煤矿为主，12 家煤矿主要分布在哈密市，
以大中型为主。今年一季度，哈密市督促
指导矿山完成损毁土地面积治理 109.31 公
顷，投入治理恢复金额 4019.13 万元，矿山
生态环境有效得到改善，矿山开发利用更
加规范，矿山企业环境保护和绿色矿山建
设意识进一步增强。

其中，砂墩子煤矿按照生态、自然、美
观相结合的布局，强化绿植养护，改善空气
质量；别斯库都克露天煤矿引入 18 台 136

吨位新能源增程式混动刚性无人宽体自卸
车，首次实现了在新疆地区极寒天气下新
能源宽体车无人化。

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严格落实采矿权有
偿出让制度，分类有序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严格要求 2 家新建矿山按照绿色矿山标准
建设、运营。督促矿山企业按照《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要求，对矿区

“边开采、边治理”。今年以来，组织人员多
次对辖区内矿山企业开展检查，持续开展
历史遗留采坑恢复治理工程，完成 23 处遗
留采坑治理，累计治理面积2527.84亩。

位于木垒县的凯源露天煤矿今年上
半年入选新疆绿色矿山名录，该矿建立健
全了资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土地复垦
等规章制度和保障措施，还制订了绿色矿
山建设方案。

■■监管机制需持续增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资源厅透露，
当地通过绿色矿山建设，矿区环境得到很
大提升，对周边地区的环境影响和破坏有
效降低，部分矿山形成生态景观，生态效益
凸显；先进技术、工艺和设备不断更新，生
产效率、资源综合利用率及节能降耗水平

不断提升，矿山企业实现降本增效，经济效
益提升。

但李晶也指出，当前新疆绿色矿山建
设管理仍有待加强，“绿则存、不绿则退”的
倒逼机制尚未完全形成。今年 4 月，自然
资源部联合相关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
强绿色矿山建设的通知》，新疆需建立与之
相衔接的地方法规、标准、规范等，并建立
健全激励奖惩机制和全面、全程和全方位
监管氛围，明确新建、改扩建和目前生产矿
山的绿色矿山建设“时间表”。

“此外，新疆中小型矿山企业参与绿色
矿山建设积极性较低，存在‘推推动动，不
推不动’现象。特别是老矿山，设备陈旧、
资金短缺，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难度大。”
李晶建议，应建立差别化绿色矿山建设标
准，完善资金渠道，提振老、小矿山参与绿
色矿山建设积极性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能力。

据了解，未来新疆将进一步完善绿色
矿山管理机制，修订出台《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绿色矿山建设管理办法》，完善绿色矿山
建设要求和遴选程序；加强绿色矿山建设
管理，建立绿色矿山建设跟踪台账，扎实开
展绿色矿山实地抽查，探索使用新技术、多
手段实施监督。

本报讯 建立企
业研发准备金制度，
做实做细合规免责
机制，打通高校、科
研院所和企业人才
双 向 交 流 通 道 ……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
张玉卓表示，为加快
形成同新质生产力
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国务院国资委将加
强新领域新赛道制
度供给。

这 是 从 7 月 22
日至 23 日在京举行
的国务院国资委中
央企业负责人研讨
班上了解到的。

张 玉 卓 在 会 上
说，国有企业高质量
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但也面临资源环境
约束不断增多、传统
生产力条件下的经
济增长模式越来越
难 以 为 继 等 问 题 。
必须打破思维定势、
破除路径依赖，牢固
树立国有企业一定
要在新质生产力上
有所作为的理念，不
断增强工作的创造性、引领性。

第一，要推动国资央企在更
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融入
国家创新体系，建立企业研发准
备金制度，完善多元化资金投入
机制，推进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
应用的全链条创新。

第二，要打通高校、科研院所
和企业人才双向交流通道，加快
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更加突
出各类激励政策的科技属性，做
实做细合规免责机制。

第三，要压缩管理层级，优化
管理流程，建立快速决策机制，探
索扁平化管理、平台化运作等模
式，提升对科技创新和市场环境
变化的敏锐度，促进人才、技术、
数据等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
生产力顺畅流动。

张玉卓表示，下一步，国务院
国资委将进一步提升国资央企
战略性新兴产业收入和增加值
占比，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
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
加快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
型增长。 （王希 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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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不断增加 机制仍需完善

新疆矿山持续向绿发展新疆矿山持续向绿发展
■■本报实习记者  杨沐岩

今年以来，浙江省台州

市三门县大力推广渔光互补

模式，水上实现光伏发电，荷

塘水下发展甲鱼养殖产业，

同步发展荷塘观光经济，使

水域空间得到全方位利用，

实现渔业养殖、荷塘经济与

绿色发电的生态产业融合、

集约发展。图为三门县健跳

镇三核村沁荷园渔光互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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